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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住宅小区相关规划管理要求

推进“好房子”建设的通知

六自然〔2025〕141号

市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提升住宅开发建设品质，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居住需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住宅建筑阳台计容规则

1.住宅建筑阳台应与居室空间或厨房（餐厅）相通，其最大进深不超过2.4米（阳台围护结构外围至外墙面的最大垂直距离）。

2.住宅建筑每层阳台（含各类形式的阳台和入户花园等非公共活动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超过该层建筑水平投影面积的20%。

同时符合上述两条标准，阳台无论封闭与否，均按照围护结构（设施）外表面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率，办理商品房预售和不动产登记。如超出上述标准，则超出部分应按水平投影面积全额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率。

3.不应随意将住宅套内空间分割成阳台，对于有悖正常使用功能、尺寸和设置要求的（详见附图），作为套内空间按楼板水平投影计建筑面积。

二、优化建筑结构层高计容规则

套内建筑面积大于等于144平方米的复式住宅，起居室可布置不超过套内面积25%的挑空，挑空层高不大于两个标准层、开间不超过2跨、同时保留套内南向卧室等居住空间的，挑空部分按单层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容积率。

三、优化配套设施计容规则

社区用房、养老服务设施等出让合同约定需无偿移交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开闭所、公用配电房、公厕、生活垃圾分类用房等公益性设施，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但需计入总建筑面积，并计算建筑密度。

四、优化架空层计容规则

鼓励住宅整层架空，设置公共开敞空间。

1.住宅建筑首层架空层层高不宜小于3.6米。

2.住宅建筑首层除必要的垂直交通空间、入口大堂及各类管井宜整层架空，架空面积不宜小于70%。

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架空部分的40%可利用门窗、玻璃封闭，需明确公共使用功能。（如书屋、儿童游戏、邻里互动等公共用途，不得用于销售。）

符合上述标准的住宅建筑架空空间及首层垂直交通空间、入口大堂均不计入容积率。

五、优化停车位配建指标要求

居住建筑停车配建指标采用百平米配比和户数配比双指标控制。

	计算单位
	计算标准
	备注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1
	两者计算取高值，最高不超过2车位/户

	车位/户
	1.5
	


六、优化停车位配建充电桩的要求

新建居住区固定车位按规定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预留安装条件时需将管线和桥架等供电设施建设到车位以满足直接装表接电需要，同时需满足电力负荷需求。

七、优化车库出入口顶棚、非机动车停车棚等构筑物计容规则

1.地下车库出入口顶盖建筑面积不计容积率。

2.非机动车停车棚(包含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场所)不计算建筑面积、容积率及建筑密度。

3.结合景观独立设置在绿地中，仅用于到达地下室所必需的消防疏散专用楼梯间、风井和烟井等地面附属建构筑物，其建筑面积不计容积率。

八、允许设置室外专用庭院

新建住宅小区在满足绿地率、道路通行等规划要求前提下，低多层（建筑高度不大于27米）住宅建筑允许设置室外专用庭院（含下沉庭院）。室外专用庭院不计算建筑密度和绿地率，不纳入不动产登记。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室外专用庭院须设置安全遮挡设施，防止高空坠物。安全遮挡设施的设计荷载、抗冲击性能及耐火等级应符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

2.室外专用庭院（含安全遮挡设施）同住宅建筑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同步交付，其尺寸、界线及立面效果纳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内容。

3.室外专用庭院可统一设置用于景观遮挡作用的通透性围墙，高度不大于1.6米。

4.严禁在庭院内进行私搭乱建，相关要求在物业管理规约内予以明确。

5.建设单位应及时、准确地向购房者及物业管理单位说明关于室外专用庭院用途，严禁误导性宣传。房屋销售合同应当明确室外专用庭院的用途和购房业主的管理维护义务，购房业主在签订房屋销售合同时须同时签订不私自改变用途和安全使用庭院的承诺书。

九、优化空间布局

新建住宅小区应结合地块特点，拓展公共活动空间，提高小区居住品质。合理控制建筑高度，住宅建筑层高不应低于3米，鼓励低多层住宅建筑层高不低于3.3米。优化整体立面设计，设备平台等附属构件宜统一外立面。

十、提高工程质量水平

全面提升房屋工程质量，严格按照施工工序施工，应用优质建材，优化施工工艺，确保外墙屋顶和地下室车库底板不渗水、大跨度客厅楼板不裂缝，提高房屋工程质量。

十一、改善品质功能

新建住宅建筑每套住宅卧室、起居室、厨房均应能直接采光和自然通风。鼓励优化卫生间设计，实现直接采光和自然通风。智能化系统设备用房、室外地下智能化系统管道应与住宅项目同步建设，满足房屋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家居生活的智能化管理的基本条件，不断优化居住体验。

十二、其他事项

1.本文件适用于六安城区范围内新建住宅项目规划、建设和管理。各县区可参照执行。

2.已审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住宅项目，原则上按原批准文件执行，对确需调整且理由充分的，可由建设单位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可予以调整（第三、五、六、八条规定情形除外）。

3.本文件自2025年11月24日市自然资源规划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后试行，有效期一年。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酌情完善、延期。

4.本文件由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2月11日
附图
不合理阳台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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